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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針對間諜行為 絲毫無損新聞自由

特區政府正式啟動
23條立法公眾諮詢，香
港社會各界紛紛以各種

形式表達堅定支持的立場。但也有一些人
對立法欠缺全面理解，從而產生不必要的
憂慮。例如有人擔心諮詢文件中的 「非法
披露國家秘密」 罪會影響到傳媒報道新聞
的自由。其實 「非法披露國家秘密」 罪本
身並非針對傳媒，主要是為了應對境外間
諜和情報活動的威脅，且罪成的標準極高，
香港傳媒的正常運作和報道都不會受到影
響，更不會損害到新聞自由。

在界定何謂 「國家秘密」 時，諮詢文
件充分參考了國家相關法律中 「國家秘密」
的涵蓋範圍，諮詢文件將 「國家秘密」 分
為七大項：（a）關乎國家或香港特區事務
的重大決策中的秘密；（b）關乎國防建
設或武裝力量的秘密；（c）關乎國家外交
或外事活動的秘密，或關乎香港特區對外
事務的秘密，或國家或香港特區對外承擔
保密義務的秘密；（d）關乎國家或香港

特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秘密；（e）關乎
國家或香港特區科技發展或科學技術的秘
密；（f）關乎維護國家安全或香港特區安
全或偵查罪行的活動的秘密；（g）關乎
中央與香港特區之間的關係的秘密。

除了防務之外，國家秘密的涵蓋範圍
還包括了 「國家或香港特區事務的重大決
策」 、 「經濟和社會發展」 、 「科技發展
或科學技術」 。社會上因此有人覺得定義
太嚴，但如果跟其他海外國家作比較，其
實諮詢文件的定義並沒有所謂的 「太嚴」 ，
而是 「最低標準」 。

例如英國政府的安全保密級別政策便
將如被洩露會影響英國的商業、經濟及財
政利益而相當可能對英國的安全和繁榮造
成嚴重損害的資料，界定為 「秘密」 ；加
拿大《資訊安全法》亦禁止 「經濟間諜」
行為：任何人不得受外國經濟實體的指示
或為其利益，透過欺詐手段，向其他人或
組織傳達商業秘密，損害加拿大的經濟利
益；而美國總統發出關於國家安全資料的

保密級別的行政命令13526號也規定涉及
科學、科技或經濟而關乎國家安全的事項，
如果未經授權披露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損
害，可以給予保密級別。可見將經濟、科
技相關的事項納入國家秘密，在國際上已
是慣例。

對一般市民而言，平日接觸到國家機
密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遑論會披露。因
此，市民在正常情況下，根本不必擔心會
觸犯 「非法披露國家秘密」 罪。有些人從
新聞媒體的角度表達了擔心，例如憂慮在
披露特區政府的一些重要政策時，或會涉
及 「重大決策中的秘密」 的範圍，憂慮 「誤
墮法網」 。

與一般市民相比，新聞工作者確實更
容易接觸到一些政府內部的未公開資訊，
因此有這樣的憂慮不足為奇。但如果說報
道政府內部消息，甚至探討現存的社會問
題都會觸犯 「非法披露國家秘密」 罪，則
未免有誇大的成分。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日前已經澄清，討

論經濟社會發展不會構成犯法，觸犯法例
與否須視乎三個要素： 「沒有合法披露權
限」 、「危害國家安全」、 「有犯罪意圖」 。
而諮詢文件中亦明確寫道： 「需要特別強
調的是，保護國家秘密的目的是維護國家
安全；因此……只有在符合 『沒有合法權
限下予以披露，便相當可能會危害國家安
全』 的情況下，才屬於 『國家秘密』 。」

傳媒一般報道社經問題，取材絕大多
數來自可見的渠道，例如某地方違泊問題
嚴重、某大廈有集團式犯罪、探討貧富懸
殊等，這些報道本就不至於用上什麼機密
文件，也就不必擔心有沒有披露權限或危
害國安。同樣道理，如果是政府主動向傳
媒發放消息，希望就某些政策提早觀察公
眾反應，由於是政府主動提供資訊，自然
不存在沒有合法披露權限的問題。

但如果傳媒透過內部消息披露的文件，
那又如何呢？這就涉及到公眾利益豁免的
問題。鄧炳強指出，會積極研究接納公眾
利益作為披露國家秘密的辯解理由，但他

強調，這裏的公眾利益不能只是單純為了
滿足好奇心，縱然有豁免，也必須是涉及非
常重大的公眾利益。事實上，諮詢文件中
亦已強調，在進行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時，
會尊重和保障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
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
權利和自由。

有人擔心 「非法披露國家秘密」 罪會
收窄新聞自由，其實是完全不必要的顧慮。
就如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在特區政府新聞
處新聞發布系統註冊的本地、內地和海外
傳媒機構達到213家，較2018年增加39％。
23條也是一樣，其立法目的是為香港社會
各行各業，包括傳媒業界保障一個穩定的
發展環境。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昨日發表
聲明，表示特區政府的立法建議，符合國際
慣例標準，充分保障了根據基本法所列的
相關國際公約定下的人權自由、新聞自由。

「非法披露國家秘密」 罪本身就不容
易觸犯，只要遵守法律、謹記作為新聞工
作者的專業，就毋須擔心誤墮法網。

23條立法刻不容緩
助港拚經濟惠民生

1月30日，特區政府啟動基本法第23條
立法公眾諮詢，香港社會各界紛紛發聲表達
支持的立場。香港主流民意支持23條早日完
成立法，原因既在於這是香港應盡的憲制責
任和義務，更在於完善維護國安法律具有迫
切的現實需要，早一日完成立法，香港便少
一日風險，未來的穩定發展才更有保障。

履行憲制責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是 「一
國兩制」 的最高宗旨，基本法第23條規定，
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當中提到的 「應自行立法」 ，說明
這不是立不立的問題，而是必須立、早日立。
但回歸祖國至今26年多來，香港特區一直未
能履行好這一憲制責任，無論如何都說不過
去。更何況，全國人大「528決定」以及國安
法都對香港提出具體的立法要求，香港已邁
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

強調的 「基本法第23條立法必須做、要盡快
做」 。

應對現實挑戰。正在審訊中的多宗國家
安全案件顯示，外國勢力是如何操控香港的
政治代理人去破壞危害國家安全，是如何滲
透香港企圖破壞香港的發展，情況怵目驚心。
早日堵上法律漏洞，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和機制，才能應對香港所面臨的嚴峻國安
挑戰。另一方面，國家安全風險和威脅的性
質複雜，且會隨時間演化，為應對將來可能
出現的傳統和非傳統國安風險，須有前瞻性
立法，尤其是針對網絡科技、金融和基建等
各領域的風險。23條立法需要全面、管用、
有效，才能築牢國家安全防線。

維護港人權益。香港是國家唯一一個普
通法地區，23條立法需要因應香港的自身特
點並借鑒其他地區的相關法律。從特區政府
發表的諮詢文件可以見到，23條立法充分保
障了港人依法享有的自由權利。事實上，那
些攻擊香港的美西方國家，自身的國安法律
可謂 「密不透風」 ，並不斷制定或修訂相關
法例。例如， 「五眼聯盟」 中的美國最少有

21部、英國最少有14部、加拿大最少有9部、
澳洲最少有4部；國安法例最少的新西蘭也
有2部。因此。這些國家沒有資格對香港特
區23條立法 「說三道四」 。

推動未來發展。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主任鄭雁雄日前在新春招待會上表示： 「發
展與安全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安居才可
樂業，平安也是發財。國泰民安才能各得其
所、百業興旺。」 沒有安全穩定的環境，一
切發展都如浮沙之城。早日完成23條立法，
完善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香港才能無懼未
來挑戰，國際化等優勢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彰
顯，香港的營商環境才能得到提升，香港市
民可以安居樂業，外來投資者才能有利可圖。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指出，香港各
界要支持配合特別行政區政府完成香港基本
法第23條本地立法，齊心協力把香港本地維
護國家安全的這塊 「短板」 盡快補上，讓香
港輕裝上陣，集中精力拚經濟、拚發展。

相信各界市民一定會以最大的努力，確
保23條早日完成立法，開創香港更好的未來。

全國政協委員

港事港心
黃敏利

補全國安短板保港未來發展

築牢國安防線 增強發展動能

特區政府展開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公眾
諮詢，建議訂立一條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全方位應對香港特區現在和未來可
能出現的國家安全風險。國家安全是香港繁
榮穩定的基石，我支持特區政府盡快立法，
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更堅實的法律保障，鞏
固和提升香港整體營商環境，讓香港聚焦經
濟、謀求發展、造福社群。

23條立法是香港特區責無旁貸的憲制責
任，可是回歸多年來，基於種種原因一直未
能完成，導致香港成為國家安全一個缺口，
令外部勢力及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2019
年的黑暴對香港經濟和民生造成極大傷害，

香港法治更遭到嚴重踐踏。幸而中央在關鍵
時刻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令香港局勢得以
穩定下來，社會秩序得到有力維護，市民生
活回復安寧。

有效保障商界利益
今天香港由治及興的局面得來不易，必

須因應國際形勢和地緣政治風險，將維護國
家安全工作做深做細，為高質量發展創造安
全穩定的環境。政府今次公布的公眾諮詢文
件共有9章，除指出制定相關立法的迫切需
要、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則、政府考量的各項
因素以及進行研究的方法外。

我認為，諮詢文件的立法建議，都是按
照現實需要修訂現時的法例條文；至於新增
的部分，都是針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分子
作出懲治，保護的是商界利益、廣大市民利
益和香港整體利益。

如今香港正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推動23條立法，真正有利於健全香港的法制
體系，有利於構建安全、便利、高效的營商
環境，讓各界無後顧之憂，集中精力拚經濟
惠民生，讓市民安居樂業，讓年輕一代趕上
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快車，增強香港的發展
動能。

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言，基本法第23
條立法是 「必須做」 ，而且要 「盡快做」 。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和三年多疫情，各界
都盼望香港能夠重整旗鼓、重新出發。23條
早一日立法，香港就可以早一日得到全面保
障，因此，各界應全面配合，支持特區政府
做好立法諮詢工作，並推動香港早日完成基
本法第23條立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聯誼會常務副
會長、香港友好協進會發展基金主席團常務
主席

焦點熱話
鄧宣宏雁

23條立法保障人權 反華勢力抹黑是自取其辱
特區政府正式啟動基

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
行政長官李家超1月30日

宣布，就23條立法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
諮詢。對於境內外反華勢力來說，中央制
定實施香港國安法，令 「港版顏色革命」
的圖謀徹底失敗，已令他們心有不甘，因
此對於23條立法，他們會無所不用其極，
包括透過境外媒體抹黑立法。

例如有報道引述所謂的商界人士、外
交官和學者聲稱，23條立法將影響香港
的金融中心地位；美國政府操控的自由
亞洲電台引述 「香港監察」 創辦人羅傑
斯稱，立法將令香港的自由進一步消失云
云。

無視英美國安法例嚴苛
任何一個不懷政治偏見的人，都會看

到這些媒體的報道別有居心。世上沒有一

個國家會容許其國民有破壞國家安全、勾
結境外勢力的自由。以羅傑斯的祖國為例，
英國在去年7月通過極為嚴苛的新國安法，
容許無需在英國總檢察長的批准下追訴和
指控外國公民、授權警方在無搜查令下執
行搜查、在沒有逮捕令下逮捕並羈押嫌疑
人，並准許法院頒令禁止嫌犯外出、禁用
電子設備，以及容許法院閉門審理案件，
這是否意味着英國的自由消失了嗎？

事實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在保障各類自由和政治權利的同時，
准許締約方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
寧、公共衞生與風化之必要，以立法形式
加以限制，意味着訂立維護國家安全法律
的行為本身，都不應被視為侵犯自由或人
權。既然如此，羅傑斯及境外媒體，何以
對23條立法說三道四，對英國的新國安法
卻默不作聲，唯一的解釋是他們在蓄意抹
黑23條。

所謂立法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更是無稽之談。世界上所有國際金融中心
都有制定國家安全法例，英國、新加坡也
不例外，而美國更有多部涉及維護國安的
法律，這些法律有影響到當地的金融活動
和投資嗎？沒有，因為對於正常的企業和
投資者而言，根本沒可能觸犯國安法，所
以不可能因為立法而受到影響。既然如此，
為何23條立法會影響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

說到這裏，不得不提部分外媒將香港
股市表現不理想，抹黑為與香港國安法頒
布實施有關。事實上，由於環球經濟疲弱，
世界上所有國家幾乎無一幸免，國內經濟
受到不同程度影響。而美國自2018年起將
我國視為其主要競爭對手，採取不同手段
打壓遏制我國，所以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
特別行政區，也同樣受到美國的打壓。加
上美國自2022年3月以來，已累計加息十

一次，促使熱錢流向美國，亦會影響港
股表現。

換言之，國安法實施影響港股之說，
不過是有人無視美國打壓中國、無視美息
高企對香港股市影響而編造的荒謬言論。
這種謬論更凸顯美國不希望香港特區補上
維護國安法律制度的 「短板」 ，以便其利
用香港作為滲透乃至顛覆中國的圖謀。為
求達到目的，美國甚至可能利用其美元霸
權的優勢，以各種手段逼迫美國乃至其他
外資企業撤出香港，而我們縱觀歷史，這
一套經濟和外交恫嚇手段，根本是美國慣
用的伎倆。

早一日立法少一日風險
23條立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特

區政府不會更不可能屈服於外國勢力施壓
而擱置立法。對於社會上有些人抱持這種
綏靖主義的想法，只能說他們是沒有汲

取歷史教訓。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因其
強勁的經濟表現，遭受到美國連番打擊，
最終日本被迫簽署《廣場協議》，最終導
致日本泡沫經濟爆破而陷入 「失落的三
十年」 的困境，這個教訓難道不夠深刻
嗎？

至於就23條立法是因為中國經濟不好，
更是睜着眼說瞎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
據顯示，去年我國GDP比2022年增長
5.2%，高於去年初制訂的5%全年增長目
標，而美國2023年的經濟增長只有2.5%，
究竟是誰的經濟不好，一目了然。

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說，23條立法
是特區憲制責任，我們必須盡快修補這塊
「短板」 ，早一日風險少一日。香港特區
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本來便是基本法
第23條的法律規定，特區政府現時啟動立
法程序，只是履行憲制責任而已。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特區政府正式展開基本法第23條
立法公眾諮詢，建議訂立一條全新的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以築牢國安
防線。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立法可
全面應對香港特區現在或未來可能出
現的國家安全風險，全面落實全國人
大 「528決定」 和國安法所規定的憲制
責任和義務，希望盡快完成23條立法，
為這個一直纏繞香港26年的問題寫上
句號。

筆者支持並認同行政長官所言，
23條立法必須做、更要盡快做， 「早
一日得一日」 。23條與香港國安法銜
接互補，切實維護國家安全、香港安
全和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因為23
條立法有充分的憲制和法律基礎，而
且有堅實的社會實踐經驗基礎，更是
香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需要。

首先，23條立法是香港特區的憲
制責任。2019年的 「黑暴」 對經濟民
生的損害有目共睹，廣大市民都體會
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加上地緣政治
日益複雜，社會已形成必須盡快修補
這 「短板」 的共識。政府提出的立法
建議內容全面，既涵蓋23條訂明而香
港國安法未涵蓋的五類罪行，同時也
按照國際法原則及國際慣例，並根據
香港實際情況，參考了包括英美等其
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國安法律。可
以說，立法符合憲制，又汲取了歷史
教訓，且有國際先例可循。

其次，實踐證明23條立法刻不容
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雖
然國安法已在香港實施，但光靠國安
法是不夠的，當下香港在維護國家安
全和自身安全方面仍然存在漏洞，成

為全世界少數連從事叛國行為卻無法
入罪的地區。2019年的 「黑暴」 對香
港經濟和民生造成極大傷害，幸得中
央及時出手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推
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並邁向由治及興。

正如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
鄭雁雄在2024年新春招待會上致辭表
示，隨着香港國安法實施和 「愛國者
治港」 原則落實，香港煥發出 「國安
家好」 新景象，彰顯了這種追求；下
一步辦好涉國家安全重大案件，完成
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更體現這種追
求。發展與安全是車之兩輪、鳥之兩
翼，安居才可樂業，平安才能發展。
國泰民安才能各得其所、百業興旺。

最後，23條立法是香港經濟發展、
改善民生的需要。眾所周知，安全是
發展的基礎，法治完善穩定才有最好
的營商環境。23條立法是完善國安法
律體系，令國家安全、香港安全和社
會穩定得到更全面的保障，使企業在
安全、穩定的環境下營商，並給外資
提供一個安全有活力的市場。

據統計，香港國安法實施3年多
來，香港銀行體系去年總存款比國安
法實施前增加10%；去年新成立的本
地公司總數逾13萬間。去年全年約
2500億港元資金經 「南向通」 流入港
股，同期香港存款總額增長逾5%，證
明香港對外資仍具吸引力。

這些數據就是最好的證明，完善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才能
令香港法治進一步穩固，更有利吸引
投資和人才，推動香港整體經濟繁榮
發展。而且香港當前正處於由治及興
的新階段，23條立法保障的是香港的
法治、秩序和安全，為經濟發展保駕
護航，有利於特區政府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濟民生聯
盟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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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對23條立法的疑慮 系列之二


